
新绛县审计局 2024 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要求，现公布新绛县审计局 202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所列数据统计时限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一、总体情况

2024 年，县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紧密结

合审计工作实际，坚持以公开促落实、助监督、强监管，政府信

息公开质量和实效不断提升，审计工作公信力和透明度持续增

强。

(一）主动公开情况

政务公开作为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信息获取权的重要

途径。2024 年以来，我局高度重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

足经济监督定位，创新工作模式，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和服务

水平，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截至 12 月 31 日，主动公开消息

46 条。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我局严格遵照依申请公开办理制度，规范办理程序，2024

年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件，本年度未出现因政府信息

公开而提起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情况。

（三）政府信息管理

我局不断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切实把好政治关、政策关、文

字关。在政务信息公开上实行“三级审核”，即部门负责人、主

管局长、局长对在县政府网站上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查，确保

公开信息的严谨、准确、安全。在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同时，号

召审计人员积极传播正能量，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营造健康舆

论环境。我局现无专门网站及新媒体运营。

（四）平台建设情况

一是丰富政务公开内容。通过鼓励各股室根据审计工作实

际，积极撰写新闻报道、工作日志，强化相关信息公开的数量和

质量。二是积极参加信息公开培训，增强政务信息公开经办人员

业务能力，及时掌握政务公开最新工作动态。

（五）监督保障情况

我局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认真履行信息发布“三审”制

度，在对文字、表述等准确性审核的同时，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

审核把关。2024 年度，未发生因不履行政务公开义务而发生的

责任追究情况。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4 年，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仍

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部门信息公开还不够全面；二是有些内容

公开不够及时。下一步，我局将按照上级政务公开工作有关要求，

进一步强化公开意识，不断拓展政务公开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推

动形成工作有部署、任务有落实、问题有整改的政务公开工作机

制，确保扎实、有效地开展政务公开工作。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我局 2024 年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新绛县审计局

202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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